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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32           证券简称：新产业        公告编号：2022-054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近几年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提升，为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

挖掘未来增长潜力，应海外业务发展需要，并根据菲律宾当地新设公司的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新产业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新产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海燕女士、高级管理人员张蕾女士共同出资

设立菲律宾子公司。 

菲律宾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0 万菲律宾比索（约合 30 万美金），其中香

港新产业以自有资金出资 14,999,800 菲律宾比索，出资比例为 99.9987%，刘海

燕女士、张蕾女士分别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菲律宾比索，出资比例均为 0.0007%，

并担任董事。菲律宾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后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关联关系说明 

香港新产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刘海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张蕾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刘海燕女士、张蕾女士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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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拟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nibe Diagnostic Philippines Inc.（暂定名，最终以菲律宾工商登

记机关登记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1,500 万菲律宾比索(约合 30 万美金) 

注册地址：马尼拉（最终以菲律宾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地址为准）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体外诊断仪器、试剂及配件进出口及销售，售后服务，技术培训，

咨询服务。 

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菲律宾比索）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关联关系 

香港新产业生物有限公司 14,999,800 99.9987 货币 公司全资子公司 

刘海燕 100 0.0007 货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张蕾 100 0.0007 货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合计 15,000,000 100.00 ---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如有），均因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三、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自然人基本情况 

1、刘海燕：女，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公司现任副总经理，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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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蕾：女，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公

司现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Snibe Diagnostic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公司中文名称：香港新产业生物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港币 

注册地址：19H MAXGRAND PLAZA,NO.3 TAI YAU STREET,SAN PO 

KONG,KLN,HONG KONG 

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及试剂进出口，咨询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共同设立菲律宾

子公司，并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本次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

原则，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 

公司设立境外子公司主要是通过本土化建设方便公司产品市场推广、业务拓

展及客户服务，隔离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等，进一步夯实公司国际市场地位，

提升市场竞争力，是落实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新设子公司计划在拟设立地进行注册，注册事宜尚需当地审批部门审批，

是否顺利审批存在不确定性。且本次设立子公司属于境外投资行为，尚需经外汇

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能否顺利通过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设立境外子公司后，因各子公司设立地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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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均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可能致使公司存在因法律、政策变动等因素所

带来的经营风险和跨国管理难度增加带来的管理风险。为此，公司将通过完善境

外子公司管理体系，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确保公

司对外投资的安全与效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占公司总资产比重较小，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拟设立的菲律宾子公司的两名关联

自然人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股原因主要是为遵循菲律宾当地新设公司的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且两名关联自然人持有拟设立子公司的股比较低，共同投资遵

循市场公平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亦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六、 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公司副总经理刘海燕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张蕾女士发生关联交易。 

七、 相关审核、审批程序和专项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所需，各方均以货币方

式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投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完全按照市场规则

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形，交易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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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所需，各方均以货币方

式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投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完全按照市场规则

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形，交易程序合法有效。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时，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表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提升公司业务能力，为公司

创造更大的价值，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新产业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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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